	臺北市立大學 115 年度自辦文康活動申請表

	承辦
單位
	
	領隊
	

	活動時間
	　　　　　　　 上            上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午  時　分

　　　　　　　 下            下
	參加
人數
	         人  
（請附參加人員名冊）

	地

點

行
程
	◎請以聯誼、參觀、休閒方式辦理，並以戶外活動為主【避免僅於臺北市區或就近餐敘聯誼】

	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    管
	

	分  機
	
	
	

	文康活動費代墊人
	
	
	

	申請補助金額
	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會

簽

單

位
	人事室
	一、活動期間務必辦理旅遊保險並注意自身安全。

二、未盡事宜請依文康活動注意事項辦理。

三、奉核後，請全案影送本室1份備查。
	校

長

批

示
	

	
	會計室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大學自辦文康活動注意事項：（請詳閱）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等相關規定及人事室115年2月3日簽奉校長同意事項辦理。
2、 辦理方式：為達促進團隊精神之目的，由各一級行政單位、院、系、所、中心自行辦理。各單位每年以主辦1次為原則，每次至少5人以上，該單位人數在10人以上者，可辦理2次，如單位人數超過50人以上者，至多辦理4次，主辦時至少應有半數以上人員參加，並應依規定留守必要人力，未克參加本單位主辦之文康活動者，可個別參加其他單位主辦之文康活動。

3、 參加對象：本校編制內教、職、工、駐衛警及約聘僱職務代理人員、約用人員及臨僱管理員。
4、 舉辦時間：應於公餘、例假日辦理，以不任意調課停課、不影響學生課業為前提，不核給公假及終身學習時數，並以戶外活動為主，避免僅於臺北市區或就近餐敘聯誼，如運用上班時間，參加人員均須請休假或加班補休。
5、 申請程序：主辦單位應於舉辦活動2週前將活動申請表、參加人員名冊簽會人事室、會計室並經校長核可後辦理。為配合年度會計作業，請於每年11月30日前辦理完竣。
6、 經費補助：依第3項參加對象每人每年補助1次新臺幣1,000元，於活動結束1週內檢據核銷，並請加會人事室（請附原簽准之申請表件），且不得重複報領。核銷時，請將教、職員分列。
7、 安全事項：辦理文康活動時如委由旅行社辦理，應找政府登記有案及信譽良好之旅行社辦理；另承租車輛應注意需經監理機關檢驗合格車輛，並請注意各項旅遊安全。
【背面有參加人員名冊，請採雙面列印。謝謝！】
臺北市立大學 115 年度（單位）主辦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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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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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名冊請於活動結束後，併同各項單據，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上。 
